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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 关于江苏大圣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19 年报延期披露的专项意见的补充说明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信综字（2020）第 000156 号 
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做好当前

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20〕22 号）、

全国股转公司《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股转系统公告〔2020〕264 号）要求，我们对挂牌公司江苏大圣博环保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圣博股份）2019 年度因新冠疫情影响延期披露的情况逐项

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江苏大圣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业务的承接情况 

2020 年 04 月 13 日圣博股份与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上海分所签

署了审计业务约定书。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上海分所承接圣博股份

年报审计工作，通过实施询问、分析、观察和检查等程序，了解了被审计单位的内

控环境、业务风险情况。 

会计师不存在与管理层就重大审计事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。 

二、江苏大圣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报审计工作受疫情影响情况 

2020 年 1 月开始我国突然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，圣博股份所位于的江苏省启动

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，实行了严格的防控措施，包括停工、停业；对

人员流动进行控制；实施交通卫生检疫等。按照江苏省发布的通知，为配合各地疫

情防控要求，圣博股份推迟复工。 

因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原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点为北京，按照北京相关防疫要求

原会计师事务所复工较晚，且审计项目组成员大部分为北京外地人员，达到办公地

点需隔离十四天，对年度审计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此外，圣博股份于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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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员工正式复工，因复工时间较晚，原会计师事务所无法按计划开展现场审计。

致使无法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检查记录或文件、观察、询问、询证等审计程序，导

致对货币资金、应收账款、存货、固定资产、应付账款、主营业务收入、主营业务

成本等科目的审计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因此被审计单位圣博股份原会

计师事务所无法按期继续承做审计项目。圣博股份与原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，解

除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。 

目前疫情有所缓解，且圣博股份全体员工已正常复工，虽然我们承接审计项目

时间较短，无法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出具审计报告，但已于近期进入现场执行审

计程序，新冠疫情对我所承接圣博股份 2019 年年报审计后续工作不构成重大影响，

为尽快完成审计工作，圣博股份已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、配合审

计业务开展工作。 

三、江苏大圣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报审计工作预计完成时间 

我们预计在 2020 年 5 月 10 日前完成圣博股份的现场审计工作，在 2020 年 5

月 20 日左右提供审计报告初稿，在 2020 年 6 月 5 日左右出具正式审计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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